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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重庆企业应该如何做好环保管理？一、做好环保许可管理（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企业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应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制度，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并严格落实环评文件及批
复要求中的污染防治措施。（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企业应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
同时”管理制度，确保建设项目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及风险防范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现有排污企业应按照生态环境部门规定的时间前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或完成排污登记
，新建排污企业应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进行排污登记。建设项
目在投入正式生产前，建设单位应自主完成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等相关程序。（三）排污许可证申领
与执行1.企业应按照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完成排污登记工作，提供必要资料，并保证所提供各类环境信
息真实有效，不得瞒报或谎报。2.排污企业应按照规定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并确保排污许可证在有效
期内。企业排污必须按照许可证核定的污染物种类、控制指标和规定的方式排放污染物。3.排污企业在
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文件规定，编制自行监测方案、环境管理台账及季
度、年度执行报告。4.排污企业申领排污许可证后，应确保排污许可证副本中的规定得到有效执行，具
体包括以下几点：（1）排污企业应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实施排污
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
设备联网。（2）排污单位应按照排污许可证中关于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的要求，根据生产特点和污染物排
放特点，按照排污口或者无组织排放源进行记录，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3）排污单位应按照
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关于执行报告内容和频次的要求，编制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4）重点排污单位应及
时如实公开有关环境信息，自觉接受公众监督。（5）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法律法规规定的与排污单
位有关的事项发生变化的，排污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核发生态环境部门提出变更排污许可证的申请
。（6）排污单位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的，应当在排污许可证届满60日前向原核发的
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申请。（7）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企业应该如何做好准
备工作？一、做好环保许可管理（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企业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执行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制度，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并严格落实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中的污染防治措施
。（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企业应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制度，确保建
设项目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及风险防范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现有排污
企业应按照生态环境部门规定的时间前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或完成排污登记，新建排污企业应在启动
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进行排污登记。建设项目在投入正式生产前，建
设单位应自主完成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等相关程序。（三）排污许可证申领与执行1.企业应按照生态



环境部门的要求完成排污登记工作，提供必要资料，并保证所提供各类环境信息真实有效，不得瞒报或
谎报。2.排污企业应按照规定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并确保排污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企业排污必须按照
许可证核定的污染物种类、控制指标和规定的方式排放污染物。3.排污企业在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按
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文件规定，编制自行监测方案、环境管理台账及季度、年度执行报告。4.排
污企业申领排污许可证后，应确保排污许可证副本中的规定得到有效执行，具体包括以下几点：（1）排
污企业应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实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
，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2）排污单位
应按照排污许可证中关于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的要求，根据生产特点和污染物排放特点，按照排污口或者
无组织排放源进行记录，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3）排污单位应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关于执
行报告内容和频次的要求，编制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span style="color: rgb(102, 102, 102); font-family: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黑体, sans-serif; font-size: 18px;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4）重点排污单位应及时如实公开有关环境信息，自觉接受公众监督。（5）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法
律法规规定的与排污单位有关的事项发生变化的，排污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核发生态环境部门提出
变更排污许可证的申请。（6）排污单位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的，应当在排污许可证
届满60日前向原核发的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申请。（7）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四）环境保护税缴纳
企业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环境保护税，并明确责
任部门和人员。企业应当知晓缴纳环境保护税不免除其防治污染、赔偿污染损害的责任和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其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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